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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村职教中心学生岗位实习管理办法

按照教育部、财政部颁发的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》第

三条“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学生要到生产服务一线参加岗位实习”的精

神及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，结合各专业教学计划及专业特点，制定本实

施方案和考核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岗位实习和就业相结合，通过岗位实习，让学生将已学到的专业基

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综合应用于实际工作中，以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并

达到企业的要求，逐步适应职业生活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，

为毕业后适应职业岗位需要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二、对象和时间

参加岗位实习的对象为三年级学生，从第三学年第一学期或第二学

期开始实习，岗位实习时间半年以上。

三、学生岗位实习的任务与目标

（一）通过岗位实习，让学生认识社会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

观、价值观和就业观，更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业务实践，熟悉自

己将要从事的行业、企业运行情况，比较熟练地掌握专业技能，提高独

立工作能力。

（二）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安排，完成半学年以上时间的实践技能

教学的相关内容。

（三）了解实习企业概况和企业的组织结构、规章制度、工作流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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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悉具体部门和岗位的业务流程、工作规范、处理方法；熟练掌握相应

岗位的操作技能；形成职业能力和养成职业素养。

四、管理办法

（一）岗位实习工作由教务科安排和管理。

（二）岗位实习的具体时间由招生就业科和实习企业协商后告知教

务科。

（三）学生岗位实习前，班主任要积极配合招生培训就业科、教务

科对学生进行岗位实习的教育和就业安置的政策、法规教育。

（四）实习学生有权在学校发布的实习企业中自主选择实习单位，

经家长同意、实习单位选聘，由学校派老师统一将学生送往实习单位。

（五）学生岗位实习期间，学校委托当地职介机构和实习企业进行

管理。

（六）岗位实习学生的工作岗位由实习单位安排，原则上实习学生

应服从安排。学校委托职介机构与企业协商确定学生岗位实习期间的劳

动报酬和福利待遇。

（七）岗位实习小组以企业为单位，各实习小组负责人定期与学校

取得联系（每两周一次，假期除外），汇报各小组的实习情况，以便学校

及时了解学生情况。

（八）岗位实习学生必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

法规，以及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注意生产安全、人身安全

和财物安全，提高心理承受能力，预防各种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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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岗位实习学生在实习期间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，

遵守城市文明公约，提高文明素养。

（十）岗位实习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如下安全要求：不准参加传销活

动或变相传销活动；不准参加与自己身体条件不适宜的体育活动或其他

活动；不准酗酒，注意饮食卫生安全；遵守交通法规和安全用电规则。

若发生意外事故时，要及时告知实习单位，并及时报告学校。

（十一）实习期间如遇突发事件或工伤事故，实习学生本人或同学

应立即向实习单位、职介机构和学校报告，学校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和实

习企业联系及时处理和解决，保护好学生利益。

（十二）若学生自主联系实习单位，应出示实习单位的接收函，同

时本人应与学校签订有关实习要求及人身安全方面的协议。

五、考核

（一）实习单位对学生进行考核

考核内容：实习态度、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。

由校外实习指导教师填写学生岗位实习考核评价，由实习单位根据

学生在实习期间各方面的表现综合评定考核成绩。

（二）实习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考核

考核内容：实习情况汇报及时、实习手册填写规范、服从实习安排、

实习效果。

由校内实习指导教师填写学生岗位实习考核评价，教务科结合实习

单位和校内外指导教师的评价确定该生的实习成绩。



4

（三）考核成绩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合格、不合格五档，并作为学业

成绩记入档案。

（四）实习成绩不合格者不得颁发毕业证书。

二Ｏ二〇年五月十三日


